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昌平院区
新建放射源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现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环办〔2013〕103号)的规定，向公众进行昌平院区新建放射源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全本信息的公开。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昌平院区新建放射源库项目
2. 项目性质：新建
3. 建设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4. 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本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昌赤路18号，拟在昌平院区15A号楼（医疗环保楼）一层1003和1004房间改造成1间放射源库，放射源库东侧为楼外，之外为院内道路、绿化区和空地及池塘（二期预留地）；南侧为楼外，之外光学热学楼、动力站和院内道路和绿化；西侧毗邻一层大厅、超声功率副基准室、单能X射线实验室、辐照大厅等实验室配套房间，之外为电子光子楼、工程实验楼和动力站；北侧为走廊、卫生间和开水间（源库启用后开水间停用），楼外为变配电室、锅炉房和拟建电离辐射科研楼；楼上为实验室（源库启用后调整为库房）等，楼下为土层。根据项目特点及周围毗邻关系，确定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评价范围内工作人员，以及场所周围活动的公众人员。
5. 编制依据：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等相关规定，涉及I类放射源贮存（使用），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6. 建设内容：在昌平院区15A号楼（医疗环保楼）一层1003和1004房间改造成1间放射源库，用于存储I类、Ⅱ类、Ⅲ类、Ⅳ类、V类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二、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拟采取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1. 对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bookmark: OLE_LINK54]使用贮存中，主要产生中子、γ射线等。
2. 拟采取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放射源库实行分区管理、实体屏蔽、放射性警告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门禁系统、辐射剂量监测和报警系统等，落实本报告书第4章中提出的各项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三、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昌平院区新建放射源库项目理由正当，该项目实施后预计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本项目正常运行情况下，预计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受照剂量均低于相应剂量约束限值（2mSv/a、0.1mSv/a）。相应的辐射安全和防护措施基本可行，在落实项目实施方案和环评报告书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前提下，其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故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论证，项目的运行是可行的。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1. 对环评项目的总体看法和态度；
2. 对本报告提出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的意见和建议；
3. 对本报告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意见等。
如果您有好的意见或建议请及时与我们沟通。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公众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发表对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看法。联系方式如下：
1.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北京辐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13811984425
邮箱：13811984425@163.com
2. 建设单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联系人：樊老师      
电话：010-64525024
邮箱：fanc@nim.ac.cn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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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附件。
